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13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14年 5月 15日（星期四）中午 12時 10分至下午 13時 10分 

貳、地點：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 

參、主席：王仕圖學務長 

肆、主席報告 

謝謝各位委員撥空參與本次會議，本學期學生校安事件以交通安全及受詐騙案件居

多，針對交通安全部分，本學期發生二起新生重大車禍案件，針對校內交通安全措施，

除持續加強校門口進出管制外，於交通尖峰時段及地點，由保全及校安人員進行交通疏

導，俾利降低車禍率；有關校外交通安全部分，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內埔分局及其龍泉派

出所於近日訪校，會中表示近期亦於校外尖峰時段、重要路口，將進行測速、交通稽核

及稽查等相關工作。 

有關學生遭受詐騙方面，本學期新增車手入校園領款情事，本校協助調閱相關監錄

影資料外，亦持續進行詐騙法治宣導，避免學生觸法。針對本校受詐類型以網路交易、

投資及網路交友(含援交)等三種類型居多，本校業務單位持續刊登校園搶先報、張貼交

通宣導標語外，並透過入班輔導、系大會、輔導會議等多元管道持續宣導。 

感謝各單位對於學務工作的協助、配合及支持，接下來本處各單位將針對本學期學

務工作進行報告，若委員對於學務工作有建議，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教。 

伍、前次會議執行情形 

國 立 屏 東 科 技 大 學 1 1 3 - 1 學 生 事 務 會 議 執 行 情 形 記 載 表 

編號 決 議 / 交 辦 事 項 
執 行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提案 1 
修正「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

部分條文 
課指 

已將修正辦法公布施行，於學務

處網站可供查詢。 

陸、學務處各單位工作報告(如附件一 P.9-P.48) 

一、生活輔導組(會議資料 P.9-P.17) 

二、軍訓室(會議資料 P.18-P.19) 

三、課外活動指導組(會議資料 P.20-P.30) 

四、衛生保健組(會議資料 P.31-P.36) 

五、學生諮商中心(會議資料 P.37-P.45) 

六、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會議資料 P.46-P.48) 

柒、委員提問及建議 

一、餐旅管理系—趙偉廷委員： 

(一)提問及建議：有關校內八德路與修身路口，因學生反應該路口車量流量多且車

速快，行人穿越、通行有困難，能否增設班馬線或交通號誌相關設施？ 

(二)業務單位回應：  



1、總務處：有關交通安全相關設施，於本校交通安全管理委會提案通過後，本

處將依會議決議辦理。 

2、學生事務處：針對校內八德路與修身路口增設交通號誌一案，本處後續提送

本校交通安全管理委會審議討論。 

二、智慧機電學士學位學程—董勁吾委員： 

(一)提問及建議：因學生常有法律諮詢需求，建議提供學生法律諮詢服務。 

(二)業務單位回應： 

1、往年，學生諮商中心邀請本校通識教育中心具法學專業背景教師擔任義輔老

師，本學期因教師個人因素離職，預計下學期新任法學專長教師到職，學諮

中心將邀請進入義輔老師團隊。 

2、針對本學期若有法律諮詢需求者，尚可安排與通識中心謝政道老師(憲法專

業)進行諮詢，或連結校外免費的法律扶助資源。 

三、體育室—林秀卿委員： 

(一)提問及建議：目前校內為禁煙區，經主動勸導學生，但學生無改善意願，不知

有無積極策略？ 

(二)業務單位回應： 

1、針對校內菸害稽查，目前僅屏東縣衛生局稽查人員具有執法權，本校持續請

衛生局加強稽核。 

2、關於業務單位目前已與總務處定期稽查及宣導，並透過各項正向、鼓勵措施，

強化學生戒菸意願，後續將持續積極與落實推動。 

捌、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修正「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系(所)學會優秀負責人及幹部敘獎實施要點」部分條文，請討論。 

說明： 

一、現行要點未限制各系(所)學會所推薦之負責人及幹部人數之上限，擬修正現行要點，

以推派 3名學會負責人及幹部為原則。 

二、本次會議審定通過後，公布實行並公告於學生事務處網頁。 

三、修正辦法對照表如下，修正後內容如附件二（P.49）：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遴選標準  
（一）本獎勵每學年實行乙次於每年

四月一日前提出申請，在任期
中喪失負責人及幹部身分者，

不得列入評比（任期未滿者亦
不得提出申請）。 

（二）凡擔任系（所）學會負責人及
幹部，推展系（所）學會舉辦
之活動，有具體優良事蹟，積

極進取、品學兼優之學生（包
含日間部、進修部及研究所），
任期內操行成績 80 分（含）
以上，符合前述資格則可參加
遴選，各系(所)學會以推派 3

二、遴選標準 
（一）本獎勵每學年實行乙次於每年

四月一日前提出申請，在任期
中喪失負責人及幹部身分者，

不得列入評比（任期未滿者亦
不得提出申請）。 

（二）凡擔任系（所）學會負責人及
幹部，推展系（所）學會舉辦
之活動，有具體優良事蹟，積

極進取、品學兼優之學生（包
含日間部、進修部及研究所），
任期內操行成績 80 分（含）
以上，均可參加遴選。 

（三）上述具體優良事蹟請檢附活動

現行要點未限制各
系(所)學會所推薦
之負責人及幹部人
數之上限，擬修正

現行要點，以推派 3
名學會負責人及幹
部為原則。 



名學會負責人及幹部為原則。 
（三）上述具體優良事蹟請檢附活動

行事曆、大型活動成果紀錄
表、參加校務相關會議出席紀
錄表等相關證明文件佐證。 

（四）申請人請填妥推薦申請表（如
附件一）並請指導老師加註評
語，另繳交個人自傳、參與系
（所）學會心得報告、成績單、
具體優良事蹟相關證明。 

行事曆、大型活動成果紀錄
表、參加校務相關會議出席紀

錄表等相關證明文件佐證。 
（四）申請人請填妥推薦申請表（如

附件一）並請指導老師加註評
語，另繳交個人自傳、參與系
（所）學會心得報告、成績單、
具體優良事蹟相關證明。 

三、遴選辦法：  
由學務長擔任主任委員，學務處各
組、中心主任組成遴選委員，召開學
務處內系（所）學會負責人及幹部敘

獎審查會議。通過遴選後，核發獲奬
者獎狀乙幀暨補助系（所）學會經費
新臺幣伍仟元整（若系所學會中有多
人獲獎，仍僅補助新臺幣伍仟元整）。 

三、遴選辦法：  
由學務長擔任主任委員，學務處各
組、中心主任組成遴選委員，召開學
務處內系（所）學會負責人及幹部敘

獎審查會議。通過遴選後，核發獲奬
者獎狀乙幀暨補助系（所）學會經費
新台幣伍仟元整（若系所學會中有多
人獲獎，仍僅補助新台幣伍仟元整）。 

依現行法規文字用
語，已統一使用「新
臺幣」，本要點一併
修正。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修正「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宿舍生活公約」部分條文，請討論。 

說明： 

一、因應學生宿舍業務實際需求辦理本次修法。 

二、本修正案業於 114 年 4月 21日宿舍長會議決議通過，本次會議審定通過後公布實行並

公告於學生事務處網頁。 

三、修正辦法對照表如下，修正後內容如附件三（P.50-55）：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依據學生宿舍行政管理自治化

實施辦法，訂定學生宿舍生活

公約(以下簡稱生活公約)，住

宿生務必力行。 

一、依據學生宿舍行政管理自治化

實施辦法，特定本公約，住宿學

生務必力行。 

全銜名稱修訂。 

二、住宿生應隨時注意宿舍公告(包

括齋內佈告欄、網路住宿生群組

公告等)之事項，確保個人權益。 

二、住宿生應隨時注意宿舍公告(包

括齋內佈告欄、網路住宿生群組

公告等)之事項，以免自己權益

受損。 

文字用語酌修。 

七、不得帶異性進入宿舍、在寢室內

會客或留宿親友；會客應提前申

請，並經核准通過，會客地點應

以宿舍交誼廳等公共區域為原

則，非特殊原因不得申請進入

寢室(住宿生親屬進入學生宿

舍申請表如附件一)。 

七、不得在寢室內會客、留宿親友或

帶異性進入宿舍。 

如實說明會客地

點與申請方式，並

新增「附件一」申

請流程與注意事

項(含申請表)。 

十二、寢室門鎖請勿擅自拆除或更

換，如有特殊情況之需求，請

向生活輔導組申請核准後由

十二、寢室門鎖請勿擅自拆除或更

換，如有特殊情況之需求，請

向生輔組申請核准後由生輔

單位名稱改全名。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生活輔導組找廠商統一更換

(需自費)。 

組找廠商統一更換 (需自

費)。 

十四、為維護宿舍整潔、秩序，養成

個人良好生活習性，依據本校

學生宿舍內務輔導實施辦法全

力配合學生宿舍內務輔導之實

施： 

(一)學生宿舍內務輔導定期每月輔

導 1次，住宿生一律參加。 

(二)學生宿舍內務輔導由宿舍幹部陪

同內務輔導評比人員，依學生宿

舍內務輔導表逐項評量，分別填

註在內務輔導記錄表中。 

(三)如接獲違規通知單或對評比結

果有異議者，請於評比當日起 3

日內，親至生活輔導組說明及查

詢。 

(四)學生宿舍內務輔導全學年總成

績比序列為各齋總住宿人數的

前 2%者，依內務輔導實施辦法獎

勵，總成績在各齋總住宿人數的

後 5%者，取消下學年住宿權利。 

十四、為維護宿舍整潔、秩序，養成

個人良好生活習性，依據本校

「學生宿舍內務輔導實施辦

法」全力配合學生宿舍內務輔

導之實施： 

(一)學生宿舍內務輔導定期每週輔

導 1次，住宿生一律參加。 

(二)學生宿舍內務輔導由宿舍幹部陪

同內務輔導評比人員，依學生宿

舍內務輔導表逐項評量，分別填

註在內務輔導記錄表中。 

(三)如接獲違規通知單或對評比結

果有異議者，請於評比當日起 3

日內，親至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

組說明及查詢。 

(四)學生宿舍內務輔導全學年總成

績比序列為各齋總住宿人數的

前 2%者，依內務輔導實施辦法獎

勵，總成績在各齋總住宿人數的

後 5%者，取消下學年住宿權利。 

因應國內近年法

定疾病正處傳染

高峰期，為避免群

聚感染，內務輔導

由每週 1次修正每

月 1次辦理，爾後

視疫情需要滾動

修正辦理。 

十五、住宿生有下列各款表現優異

者，予以加點 1至 5點獎勵: 

(一)宿舍內評表現優異者，則依宿舍

內務輔導實施辦法加分獎勵。 

(二)踴躍參與協助宿舍相關活動者。 

(三)對宿舍事務有貢獻，熱心公益

者。 

(四)見義勇為、主動發現問題，增進

宿舍團體公共利益者。 

(五)在生活上經常幫助其他弱勢住

宿生，經宿舍幹部肯定者。 

(六)經常協助齋內宿舍幹部處理齋

內工作、或擔任齋內重大活動義

工者。 

(七)表現優異加滿 8 點後，即可向

生活輔導組申請，每加點 8 點

累計可記嘉獎乙次。 

(八)合於上述優異表現事項或相當

於上列各款情事者，經宿舍幹部

推薦者。 

十五、齋內住宿生有下列各款表現

優異者，予以加點 1-5 點獎

勵: 

(一)宿舍內評表現優異者，則依宿舍

內務輔導實施辦法加分獎勵。 

(二)踴躍參予協助宿舍相關活動者。 

(三)對宿舍事務有貢獻，熱心公益

者。 

(四)見義勇為、富有正義感舉報宿舍

內違規事項者。 

(五)在生活上經常幫助其他弱勢住

宿生，經宿舍幹部肯定者。 

(六)經常協助齋內宿舍幹部處理齋

內工作、或擔任齋內重大活動義

工者。 

(七)表現優異加滿 8 點後，即可向

生輔組申請，每加點 8 點累計

可記嘉獎乙次。 

(八)合於上述優異表現事項或相當

於上列各款情事者，經宿舍幹部

推薦者。 

文字用語酌修。 

十六、有下列違規情形者，扣點 3點： 十六、有下列違規情形者，扣點 3點： 1、在校園內抽菸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 夜間休息時段製造噪音或音量

過大，影響他人安寧作息(含開

關門聲響)。 

 

(二)擅自拆除或更換寢室門鎖或開

啓宿舍大門未關者(含以異物強

行阻擋)。 

(三)車輛未依規定停放指定位置(停

車格內)且未立好中柱者。 

(四)在個人寢室門口左右(周遭)堆

放雜物者。 

(五)有其他違反生活公約第四點至

第十三點之事項或宿舍公告事

項，違規程度相當於上列情事之

一者。 

(一)夜間休息時段製造噪音或音量

過大，影響他人安寧作息(含開

關門聲響)。 

(二)在宿舍周遭非吸菸區吸菸。 

(三)擅自拆除或更換寢室門鎖或開

啓宿舍大門未關者(含以異物強

行阻擋)。 

(四)車輛未依規定停放指定位置(停

車格內)且未立好中柱者。 

(五)在個人寢室門口左右(周遭)堆

放雜物者。 

(六)有其他違反本生活公約第四至

第十三項或公告事項，違規程度

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之一者。 

具體事實者，

依現行校園菸

害防制管理作

業要點辦理，

故刪除(二)規

定，餘為項次

依序變更。 

2、文字用語酌修。 

十七、有下列違規情形者扣點 5點： 

(一)在宿舍非規定區域炊膳。 

(二)未經申請帶親友進入宿舍或寢

室內。 

(三)飼養寵物、種植非經允許之植

物、放置違禁品(具殺傷力刀械、

麻將及含酒精成分之飲料)及易

燃相關物品(如酒精膏、卡式爐、

瓦斯、煙火、鞭炮…等)。 

(四)違規攜入或使用非生活公約第

五點規定之電器用品。 

(五)破壞宿舍公物，情節輕微者。 

(六)在宿舍內打麻將者。 

(七)有其他違反生活公約第四點至

第十三點之事項或宿舍公告事

項，違規程度相當於上列情事之

一者。 

十七、有下列違規情形者扣點 5點： 

(一)在宿舍非規定區域炊膳。 

(二)未經申請帶親友進入宿舍或寢

室內。 

(三)飼養寵物、種植非經允許之植

物、放置違禁品(具殺傷力刀械、

麻將及含酒精成分之飲料)及易

燃相關物品(如酒精膏、卡式爐、

瓦斯、煙火、鞭炮…等)。 

(四)違規攜入或使用非第五條規定

之電器用品。 

(五)破壞宿舍公物，情節輕微者。 

(六)在宿舍內打麻將者。 

(七)有其他違反本生活公約第四至

第十三項或公告事項，違規程度

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之一者。 

文字用語酌修。 

十八、因違反上列相關違規事項，被

扣點後 1個月內，可以向生活

輔導組申請愛齋服務，服務時

數需經宿舍幹部考核蓋章，每

服務 2 小時銷掉 1 個扣點。

(愛齋服務單如附件二) 

二十一、違規被扣點後 1個月內，可

以向生輔組申請愛齋服務

單，愛齋服務時數需經宿

舍幹部考核蓋章，每服務 6

小時可以銷掉 1 個扣點。

(愛齋服務單如附件一) 

1、調整項次原「二

十一」改為「十

八」。 

2、愛齋服務時數

折抵，每服務 6

小時折抵 1 點

要 求 時 數 過

高，考量學生

服務意願，爰

依實務情形調

整2小時銷掉1

個扣點。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3、因新增附件一，

原愛齋服務單

附件編號依序

變更。 

十九、每學期扣點達 8點，一律取消

下一學期宿舍申請權，得另依

學生行為規範及獎懲辦法辦

理。 

十八、凡違反以上規定，每學期扣點

達 8點或依「學生行為規範及

獎懲規定事項」核定懲處者，

一律取消下一學期住宿。 

1、條文項次調整

由十八改為十

九。 

2、文字用語酌修。 

二十、有下列違規情形者限期二週內

退宿，不得申請愛齋服務，並

取消下一學期宿舍申請權（由

生活輔導組發予當事人退宿

告知單起算兩週內，另床位保

障住宿學生亦同）。 

(一)在宿舍內聚集賭博之行為。 

(二)在宿舍打麻將者(查獲賭資)。 

(三)喝酒及竊盜行為、擅自使用或拿

取他人物品。 

(四)毆打同學或破壞公物，情節重大

者。 

(五)擅自調整或轉讓或佔用床位。 

(六)留宿非該齋住宿生。 

(七)違反菸害防制法規範於宿舍內

吸菸。 

(八)私自變更寢室內冷氣機電源控

制盒內線路、網路虛擬貨幣挖礦

及私接電線偷電。 

(九)違規記點每學期滿 12點（或違

規情節嚴重者）。 

(十)違規情節嚴重者除依生活公約予

以退宿外，得另依本校學生行為

規範及獎懲辦法辦理。 

(十一)有其他違反生活公約第一點

至第十三點之事項或宿舍公

告事項，違規程度相當於上列

情事之一者。 

十九、有下列違規情形者限期二週內

退宿，並取消下一學期宿舍申

請權（由生輔組發予當事人退

宿告知單起算兩週內，另床位

保障住宿學生亦同）。 

(一)在宿舍內聚集賭博之行為。 

(二)在宿舍打麻將者。 

(三)喝酒及竊盜行為、擅自使用或拿

取他人物品。 

(四)毆打同學或破壞公物，情節重大

者。 

(五)擅自調整或轉讓或佔用床位。 

(六)留宿非該齋住宿生。 

(七)在寢室內吸菸(違反菸害防制法

所規範之行為者)。 

(八)私自變更寢室內冷氣機電源控

制盒內線路、網路虛擬貨幣挖礦

及私接電線偷電。 

(九)違規記點每學期滿 12點（或違

規情節嚴重者）。 

(十)違規情節嚴重者除依宿舍生活公

約予以退宿外，得另依本校學生

行為規範及獎懲辦法辦理。 

(十一)有其他嚴重違反本生活公約第

一至第十三項或公告事項，違

規程度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

之一者。 

1、條文項次調整

由十九改為二

十。 

2、本條文規範情

節重大者，即

輔導當事人完

成退宿手續。 

3、打麻將定義見

解認知不同，

增列「查獲賭

資」 

 二十、上列相關違犯事項，得視違規

情節，予以宿舍網路管制或愛

校（齋）服務等處分。 

目前無宿舍網路管

制作法予於刪除此

要求；與原條文二

十一點內容結合 

 二十二、因違規參加愛齋服務，須於

學期結束前完成愛齋服務時

數，無故未參加完成時數者，

將取消愛齋服務資格，未完

1、愛齋服務，係屬

自發性服務，

倘 若 未 參 加

者，學期間累計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成時數以每 10 小時內補記

申誡一次。 

8點，則依第十

九點取消下學

期 住 宿 申 請

權。 

2、刪除此條文。 

二十一、相關違規事項達 5 點以上

者或有生活公約第二十點

情事之一者，通知父母或

法定代理人，必要時請導

師、系教官等師長協助處

理，如有需暫時保管之違

禁品，協調當事人於適切

時機領回並攜出校外。(保

管時間以一學期為限，逾

時不攜回之物品生活輔導

組將不負保管之責)。 

二十三、上列相關違規事項如達 5點

以上者或有第十五條情事

之一者，通知父母或法定

代理人，必要時請導師、系

教官等師長協助處理，如

有需暫時保管之違禁品，

協調當事人於適切時機領

回並攜出校外。(保管時間

以一學期為限，逾時不攜

回之物品生活輔導組將不

負保管之責)。 

條文項次調整，由

二十三改為二十

一。 

二十二、違反菸害防制法規範，於在

宿舍內吸菸者，具體事實除

以當面規勸、禁止、舉發及

以生活公約第二十點違規

事項處理外，依本校校園菸

害防制管理作業要點辦

理，開立校園菸害防制勸導

單，逕送衛生保健組實施戒

菸輔導及戒菸教育 2 小時

外，並得另依本校學生行為

規範及獎懲辦法辦理。 

 新增條文；凡校園

抽菸者，依校園菸

害防制管理作業

要點辦理。 

二十三、規定期限內未繳住宿費及無

故逾時未入住之住宿生，則

視同放棄該學期之住宿床

位。 

二十四、規定期限內未繳住宿費及無

故逾時未入住之住宿生，則

視同放棄該學期之住宿床

位。 

條文項次調整，由

二十四改為二十

三。 

二十四、住宿生入住及退宿作業手

續： 

(一)入住手續：應在公告之入住指定

作業時間內辦理，經領用鑰匙及

繳交宿舍財產押金伍佰元後，檢

查宿舍設備正常後由宿舍幹部

開立宿舍財產押金收據收執。 

(二)退宿手續：應在公告之退宿指定

作業時間內辦理，經檢查宿舍設

備無人為損壞，及繳還領用鑰匙

後，持宿舍財產押金收據領回押

金。 

二十五、住宿生入住及退宿作業手

續： 

(一)入住手續：應在公告之入住指定

作業時間內辦理，經領用鑰匙及

繳交宿舍財產押金 500元後，檢

查宿舍設備正常後由宿舍幹部

開立宿舍財產押金收據收執。 

(二)退宿手續：應在公告之退宿指定

作業時間內辦理，經檢查宿舍設

備無人為損壞，及繳還領用鑰匙

後，持宿舍財產押金收據領回押

金。 

1、條文項次調整，

由二十五改為

二十四。 

2、針對本公約訂

定內容所涉及

金額部分，應

改為國字正體

字。 

二十五、住宿生退宿作業有以下情形 二十六、住宿生退宿作業有以下情形 1、條文項次調整，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者，處分宿舍財產押金: 

(一)未依公告之指定作業時間完成

退宿者，宿舍財產押金伍佰元

將全部沒入。 

(二)缺少鑰匙及磁扣者將使用以下

方式沒入宿舍財產押金：鑰匙

一把壹佰元如遺失全部兩把鑰

匙共貳佰元、磁扣參佰元，以最

高伍佰元的方式沒入宿舍財產

押金。 

(三)沒入的宿舍財產押金將用於宿

舍雜支使用。 

者，處分宿舍財產押金: 

(一)未依公告之指定作業時間完成

退宿者，宿舍財產押金 500 元

將全部沒入。 

(二)缺少鑰匙及磁扣者將使用以下

方式沒入宿舍財產押金：鑰匙

一把 100 元如遺失全部兩把鑰

匙共 200元、磁扣 300元，以最

高 500 元的方式沒入宿舍財產

押金。 

(三)沒入的宿舍財產押金將用於宿

舍雜支使用。 

由二十六改為

二十五。 

2、針對本公約訂

定內容所涉及

金額部分，應

改為國字正體

字。 

二十六、凡入住者，請確依寢室內個

人財產物品，完成清點檢

查，如有任何損壞或缺少，

應即時反應；學期間或辦

理離宿者，倘若人為破壞

或遺失，除依各齋財產清

點價目表照價賠償外，另

情節重大者得依照校規懲

處。 

 新增條文；養成同

學愛惜公物習慣，

增訂本條文。 

二十七、如若遺失財產押金收據，可

以簽切結書以代替收據。

(切結書如附件三) 

二十七、如若遺失財產押金收據，可

以簽切結書以代替收據。

(切結書如附件二) 

因新增附件一，切

結書附件編號依

序變更。 

二十八、住宿生均須遵守生活公約、

各齋冰箱公約及學生宿舍

自治委員會通過的法條或

公告等，若無法遵守相關規

定者，即由生活輔導組輔導

該個案辦理退宿，轉介至校

外賃居方式辦理。 

二十八、凡是申請入住本校宿舍之

住宿生，均要遵守本校學生

宿舍生活公約、各齋冰箱公

約及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

通過的法條(或公告)，若無

法遵守上述公約者，即由生

輔組輔導該個案辦理退宿，

至校外賃居方式辦理。 

文字用語酌修。 

二十九、生活公約如有未盡事宜，悉

依本校相關法規辦理。 

二十九、本宿舍生活公約相關作業要

點未規範之處，悉依本校相

關法規辦理。 

文字用語酌修。 

決議：照案通過。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下午 13時 10分 


